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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主題報導 

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 
 

 

 

 

 

一、前言 

我國企業併購活動自民國89年公布金

融機構合併法、91年公布企業併購法後，
企業併購已蔚風潮，根據經濟部商業司
發佈之統計資料顯示，自91年截至103

年10月止，併購件數已逾2,200件，金
額達將近9,500億元。當企業透過併購
進行組織調整後，隨之而來的是「商譽
於稅務申報時是否得以認列與攤銷?」
之議題。 

 

稅務機關在作稅務調查時，經常涉及不
確定法律概念、主觀的判斷，致衍生諸
多稅務爭議，例如：在商譽的稅務爭議
裡，稅捐稽徵機關經常以「併購成本是
否具真實性、必要性與合理性」及「企
業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之價值非公平價 

值」作為判斷商譽金額是否得以攤銷之
依據，然，何謂「真實性、必要性、合
理性與如何衡量公平價值」?並沒有一
定的標準，因此，任何企業在準備或面
臨稅務查核時，適當的策略對於回應/

遵循法令是關鍵的。而行政救濟已非解
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企業其實可以
透過事前併購交易之規劃，及事後面臨
稅務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通，化繁為
簡，減輕、管控與及時解決複雜的商譽
稅務爭議問題。為協助企業做好控管降
低商譽稅務爭議產生，KPMG的稅務團
隊將分析下列3個階段，企業應做好哪
些準備，才可控管降低商譽稅務爭議之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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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主題報導 

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1) 
 

 

 

 

 

一、前言 

本期將先說明稅捐稽徵機關認定併購交
易成立與否之稅務爭議及若為正常併購
交易情形下，衍生之商譽攤銷稅務爭議 

為何?再說明企業應如何控管降低商譽
攤銷之稅務爭議產生。 

併購 

交易 

不成立 交易具租稅規避意圖或違反實質課稅原則 

成立 

併購 

整個企業 

收購成本不具 

真實、必要及合理性 

未提出足以還原可辨

認淨資產公平價值之

鑑價報告 

收購營業據點

/事業部 

購買溢價不可作為
「營業權」 

無商譽，因不符合
「事業」三要件：投
入、處理程序、產出 

K 



06   主題報導 

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2) 

 

 

 

 

 

二、商譽的規範與定義 
 
 
除前述之「真實性、必要性、合理性與如何衡量公平價值」係屬不確定法律概
念、主觀的判斷外，「商譽」本身亦為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以下是「商譽」
定義的相關規範： 

規範 規定內容 

財政部95.3.13 

台財稅 

第09504509450號 

……公司因合併認列商譽，應查核其數字計算過程，
瞭解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
與承擔之負債，是否按公平價值衡量，再將所取得可
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
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列為商譽……。 

最高行政法院 

100.12第1次 

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商譽價值為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應由納稅義務人負
客觀舉證責任。納稅義務人應舉證證明其主張之收購
成本真實、必要、合理，及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
號第18段衡量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或提出足以
還原公平價值之鑑價報告或證據。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25號 

當企業合併採用購買法時，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
按成本入帳，其收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
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分，應列為商譽。
亦即係「剩餘法」的概念。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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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3) 

 

 

 

 

 

二、商譽的規範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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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規定內容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37號 

企業合併所取得之商譽，代表收購公司對無法個別辨認
或無法分別認列且具預期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所支付之
價款。前述未來經濟效益可能歸因於所取得可辨認資產
間產生之綜效，或歸因於資產本身於財務報表不符合認
列標準，但於企業合併時，收購公司願意支付價款而取
得之資產。 

IFRS 3 

收購公司應於下列項目金額之合計數超過收購日可辨認
所取得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公平價值時，將該超過之金
額認列為商譽。 

一、依收購日所移轉對價之公平價值。 

二、被收購公司非控制股權（non-controlling interest）
之金額（即非控制股權之公平價值或依該股權比例
可享有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 

三、如屬分批取得之事業併購，應包含原股權投資（尚
未取得控制力前）於收購日之公平價值。 

K 



08   主題報導 

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4) 

 

 

 

 

 

三、常見之商譽稅務爭議 
 
 

2015 Jan 

1.併購交易類型是否具租稅規避意圖?--以財政部990303新聞稿為例 

案例說明 

乙公司公平價值僅2億元，惟甲公司以

12億元（溢價10億元）購買乙公司100

％股權，帳列長期股權投資12億元。甲
公司並在短期內將其對乙公司之長期股
權投資分割新設立一丙公司，並轉讓其
持有乙公司全數股份予丙公司，換得丙 

 

公司全部發行新股，在原有投資架構甲
公司與乙公司之間增加丙公司。旋即再
將乙公司與丙公司合併，以乙公司為存
續公司，丙公司消滅，此時，又回復甲
公司直接持有乙公司股權之最初投資架
構。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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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5) 

 

 

 

 

 

三、常見之商譽稅務爭議 
 
 

2015 Jan 

財政部表示：「該企業於短期間內經由
上開『分割』及『合併』之調整，其架
構與『分割』及『合併』前相同，均為
甲公司直接持有乙公司股權，並無任何
改變，自無從提升經營綜效；……，倘
該企業未進行前述一連串形式併購，依
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並無商譽攤銷之適
用，是藉由形式之併購謀取租稅利益之
意圖至為明顯。此類案件，稽徵機關將
依實質課稅原則並參考企業併購法意旨
予以查核調整。」 

從上述案例可知，若規劃之併購交易
態樣遭稽徵機關認定為違反實質課稅
原則(亦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則不論
鑑價報告是否完整，皆無法攤銷商譽
之金額，因此，從併購交易態樣規劃
開始，即為稅局審查商譽是否得攤銷
之關鍵重點之一。 

圖二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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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6) 

 

 

 

 

 

三、常見之商譽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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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購成本是否具真實、必要、合理性? 

 

最高行政法院雖於100年12月第1次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以下簡稱「最高行政法
院100年聯席會議」)表示：商譽之收購
成本應符合真實、必要、合理性，惟並
未針對「真實、必要、合理性」作出一
明確規範，致使實務上爭議不斷，茲舉
例如下： 

 

1)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  

1204號判決 

收購交易之內部評估報告，僅有預計
購買收購公司金額、各家店面預估未
來利潤及回收率評估，然對於收購成
本之金額如何計算，無從得知，尚難
證明其收購成本之合理性。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 

1910號判決 

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其依據係奠
基於被併公司之財務報表，並非對被
併公司管理階層提供的數據、訊息以
及相關解釋進行獨立的驗證，亦未針 

 

    對財務報表是否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執
行任何查核工作，……是此合理性意
見書，亦無法證明原告系爭收購成本
之真實、合理及必要。 

 

3)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  

2043號判決 

納稅義務人本有提出內部控制風險及
決策過程相關文件為證明之協力義務，
如不能或拒絕提出時，其併購成本之
合理性及必要性即難確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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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7) 

 

 

 

 

 

三、常見之商譽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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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提出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鑑價報告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聯席會議除針

對收購成本作出闡釋外，亦表示收
購之可辨認淨資產，應以「公平價
值」衡量，然，如同收購成本之三
要件，公平價值如何衡量亦為一模
糊概念，因此，實務上爭議不斷，
舉例說明如下：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 

    1204號判決 

  然原告上開主張已允當表達其公
平價值476,667 元，僅係按生財器
具原取得成本1,144,000 元減除累
計折舊667,333 元後之餘額，並未
遵循行為時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號第18段規定之企業因收購而
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負債之公平
價值衡量規定辦理，尚難認係公
平價值。 

 

 

 
 

K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 

    1910號判決 

  可辨認淨資產之鑑價報告，絕大
部分係依被併公司管理階層提供
之營運及財務資訊與假設預測而
進行，未曾對被併公司管理階層
提供的數據、訊息以及相關解釋
進行獨立的驗證，復未見針對財
務報表是否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執
行任何查核工作，亦未對財務報
表發表任何查核意旨，則此鑑價
報告並無法證明收購當時之公平
價值符合真實性、合理性及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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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8) 

 

 

 

 

 

三、常見之商譽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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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營業據點/事業部是否符合「事
業」之定義?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最高行
政法院103年聯席會議」)認定貨物通
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
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
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
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
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
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
列商譽。然，此「事業」定義仍為不
明確，仍引起諸多爭議：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 

    1204號判決 

  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營業據點讓
與之內容包括使用出賣人之商標、
智慧財產、制度（例如策略管理程
序、作業程序及資源管理程序）、
作業規範、慣例及規則及產出情 

 

 

 

 
 

K 

形，亦未舉證證明前揭事項與可
辨認資產間可產生收購事業之綜
效，自難謂係收購他公司之「事
業」而產生商譽。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 

    1910號判決 

    併購公司未承擔全部負債，不符
合「事業」之要件，即不可認列
商譽。買入事業部，在經濟目的
上，與貨物通路商買入其他貨物
通路商之營業據點擴大營業範圍
之情形極其近似，屬客觀上無法
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 

 

5.小結 

綜上可知，自併購交易之態樣，
到併購文件之準備，例如：決策
過程文件、鑑價報告等，都是稅
捐稽徵機關審查是否得攤銷商譽
之相關證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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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判決內容可知，除鑑價報

告、併購決策過程相關文件係為稅
捐稽徵機關之查核重點外，併購交
易類型之態樣亦為稅捐稽徵機關 

決定是否得以攤銷商譽金額之關鍵要
素。以下將提出KPMG的觀察，說明公
司應於下列3階段如何依序控管降低
「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產生： 

商譽攤銷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9) 

 

 

 

 

 

四、KPMG的觀察：公司因應上述爭議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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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要稅務法令更新 

財政部1031201台財稅字第10304030470 號令 

 

 

 

K 

一、自102年起，上市、上櫃或興櫃公
司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處理會計  

事項，其以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
存續公司因合併發行新股之股份對
價價值，應以董事會決議日確定換
股比例之股份對價價值認定。其每
股價值，屬上市或上櫃股票者，以
董事會決議日之收盤價為準，該日
無交易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
交易價格日之收盤價；屬興櫃股票
者，以董事會決議日之加權平均成
交價格為準，該日無交易價格者，
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易價格日之加
權平均成交價格。 

 

二、合併消滅公司應於合併基準日按前
揭因合併所發行股份對價之價值，
依本部97年10月17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2910號令第一點、第三點
及 97 年 12 月 8 日 台 財 稅 字第
09700312710號令規定計算其股東
之股利所得(投資收益)，依規定課
徵所得稅。 

 

三、合併存續公司於合併基準日之併
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淨資
產於收購日(取得控制日)之公允價
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
年限攤銷。其併購成本，採一階
段合併者，應以合併時所支付股
份對價之價值為併購成本；採分
階段合併者，應以各次收購股權
之實際取得價格，加計最後合併
階段所支付股份對價之價值為併
購成本。 

 

核釋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上市櫃、興櫃公司，以股份為
對價進行合併之課稅規定 

2015 Jan 



16   重要稅務法令更新 

財政部1031218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1 號令 

 

 

 

K 

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
券交易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
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
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
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
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
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
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
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
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 
 

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
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
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
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
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之減除項目。 

 
 

三、營利事業101會計年度結束日前尚
未完工之建屋預售工程，已依商業
會計法規定按完工比例法認列工程
利益，且已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
稅者，102年度及以後年度因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應於該工程完工
年度認列全部工程利益，於計算完
工年度應計入未分配盈餘之工程利
益時，其屬前述採完工比例法認列
且已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工
程利益部分，免計入完工年度之未
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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